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法院专递集约送达中心打印设备维护保养服务项目中标候选人公示

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法院专递集约送达中心打印设备维护保养服务项目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载明的

评标方法和标准已完成对各投标人递交投标文件的评审，根据评标结果，中标候选人推荐如下：

1.第一中标候选人：

（1） 单位名称：武汉互思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2） 投标报价：88.152 万元（含税总价）　

（3） 质量：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质量标准

（4） 工期（交货期）：不涉及

（5） 评标情况：本项目2023年07月19日开始评标，评标委员会成员5名。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要求采用综合评估

法对所有递交的投标文件进行了评审。经评审，武汉互思通科技服务有限公司综合排名第一

（6） 项目负责人姓名及其相关证书名称和编号：不涉及

（7） 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资格能力条件

2.第二中标候选人：

（1） 单位名称：武汉迅普办公设备有限公司

（2） 投标报价：89.952 万元（含税总价）　

（3） 质量：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质量标准

（4） 工期（交货期）：不涉及

（5） 评标情况：本项目2023年07月19日开始评标，评标委员会成员5名。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要求采用综合评估

法对所有递交的投标文件进行了评审。经评审，武汉迅普办公设备有限公司综合排名第二

（6） 项目负责人姓名及其相关证书名称和编号：不涉及

（7） 响应招标文件要求的资格能力条件：符合招标文件规定的资格能力条件

公示期：自本公示发布之日起3天。

公示媒体：本公示仅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www.cebpubservice.com）、中国邮政官方网站

（www.chinapost.com.cn）上发布，其他媒介转载无效。

公示期间，投标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对结果有异议的，请以书面形式加盖单位公章后以纸质文件或电子扫描件的方式向



招标人或招标代理机构提出，逾期不再受理。

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现将异议提出的要求告知

如下：

1.异议提出人应为投标人或有关的利害关系人；

2.异议应以书面形式实名提出，书面异议材料应包括异议事项及证明材料等内容，具体要求如下：

（1）异议事项应真实、具体；

（2）异议人提出的主张及请求应明确；

（3）异议以个人名义提出的，应在异议材料上签署异议人的真实姓名，并写明有效联系方式和地址；异议以法人或其

他组织的名义提出的，应在异议材料上应加盖单位公章，并写明联系人姓名、有效联系方式和地址；

（4）异议人应提供关于异议事项的有效线索，且应配合查证；

（5）异议应在公示期内提出;

（6）书面异议材料加盖单位公章后以纸质文件或电子扫描件提交。

3.异议人对其他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内容提出异议的，应说明信息的正当来源渠道。

4.招标人/代理机构认为异议材料不明确、不充分，需要异议人进一步明确或补充的，异议人应按要求进行明确或补充。

5.异议人提出的异议事项属于以下两种情况的，招标人有权不予受理：

（1）异议提出不符合上述任意一项要求的；

（2）异议事项已进入异议处理、投诉处理或诉讼程序的。

6.异议事项如属于恶意攻击或虚构事实的，将追究异议人的责任。

招标人：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武汉市分公司

联系人：罗经理

联系电话：18108677700

代理机构：湖北信通通信有限公司

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惠济路10号

联系人：夏巍巍



联系电话：18907152629

邮箱地址：xiaweiwei@chinaccs.cn

2023年08月0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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